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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正在履行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版传媒”、“上市公司”、“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浙版传媒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

证并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9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22,222.2223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8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28,444.45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

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0,650.49 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1〕390 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

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额 

项目累计 

投入金额 
备注 

精品
出版 

1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重点图书
出版工程项目 

7,311.50  6,619.13  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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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
出版工程项目 

7,471.42  7,471.81  已结项 

3 
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
工程项目 

7,555.50  7,559.66  已结项 

4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
工程项目 

8,658.05  6,430.03  已结项 

5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优质内容资
源储备项目（以下简称“优质内容项目”） 

25,000.00  6,643.29   

发行 6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零售门店
系统服务能力提升及智慧书城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慧书城项目”） 

44,873.41 32,529.29   

产线
技改 

7 

新增年产100 万色令教材、图书印装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产线技改项
目”） 

17,586.79 13,944.42   

数字
融合 

8 火把知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7,526.05 12,619.65   

9 “青云 e 学”在线教育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1,038.40  3,904.66   

10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青云端”

移动学习助手项目 
20,449.05  762.14   

基础
配套 

11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
体系升级优化项目（以下简称“仓储物流
项目”） 

5,584.22  2,142.78   

12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系统
升级建设项目 

27,596.10  3,426.60   

补流 1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为了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质量与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公司基于谨慎原则，

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

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

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智慧书城项目 2026 年7 月 2026 年12 月31 日 

2 仓储物流项目 2025 年12 月 2026 年12 月31 日 

3 产线技改项目 2025 年12 月 2026 年6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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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4 优质内容项目 2025 年12 月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注：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继续实施仓储物流项目、产

线技改项目、优质内容项目，并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1.智慧书城项目 

智慧书城项目包括门店升级改造、城市文化综合体建设和智慧书城服务平台

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总投资 44,873.41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

际使用资金 32,529.29 万元，实施进度 72.49%。受线上线下渠道销售格局变化、

实体书店经营波动等影响，传统门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从投入产出综合考虑更加

审慎；智慧书城项目因开发内容增多、周期延长，研发成本上升，项目需要继续

实施并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仓储物流项目 

仓储物流项目围绕提升仓储物流基础建设智能化水平及服务能力，计划对下

沙仓储物流基地、诸暨 1 号仓和 2 号仓进行自动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募集资金

总投资 5,584.22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际使用资金 2,142.78 万元，

实施进度 38.37%。由于部分设备处于试运行及调试阶段，后续仍然具备投资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需要继续实施并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产线技改项目 

产线技改项目通过引进高端数字化装备，实施智能化绿色化印刷生产线技改，

扩大公司印刷产能。募集资金总投资 17,586.79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实际使用资金 13,944.42 万元，实施进度 79.29%。延期原因系引进设备因厂家调

试进度调整延期，导致后续安装调试、竣工验收工作时间顺延，项目需要继续实

施并延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完成。 

4.优质内容项目 

优质内容项目拟通过投资、购买等方式储备国内外优质图书版权以及名家、

特色作者版权，扩充优质内容资源储备量，做强优质内容资源。募集资金总投资

25,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际使用资金 6,643.29 万元，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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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鉴于优质内容资源的稀缺性和出版物内容规划、洽谈、立项、评审等周

期性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延迟，但优质内容资源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项目需要继续实施并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四、对相关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优质内容项目 

1.项目概况 

精品出版战略是公司深耕专业产品线建设、巩固出版主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抓手。通过精品出版战略的持续推进，进一步聚焦头部资源，强化公司对优质内

容资源的发现、创造、整合与守护能力，是公司占据内容产业高地，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本项目总投资 25,000.00 万元，公司拟通过购买方式储备国内外优

质图书版权以及名家、特色作者版权，扩充优质内容资源储备量，做强优质内容

资源。 

2.项目必要性 

优质内容资源储备是出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深耕专业产品线建设，做

强优质内容资源是出版企业立足主业、壮大主业的根本，掌握优质内容资源意味

着拥有核心竞争力。有积淀、有深度的优质原创内容仍然是吸引读者，提高读者

黏性的第一要素。优质内容资源的竞争已上升为出版企业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

进一步增强公司优质内容资源储备，是公司着眼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 

3.项目投资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 25,000.00 万元，主要为优质图书版权采购费用及签约名家、

特色作者费用，所需资金拟全部使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4.项目经济效益估算 

本项目为成本类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故不单独进行经济效益测算。 

5.项目进展情况及预计完成时间 

优质内容项目拟通过投资、购买等方式储备国内外优质图书版权以及名家、

特色作者版权，扩充优质内容资源储备量，做强优质内容资源。募集资金总投资

25,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际使用资金 6,643.29 万元，实施进度

26.57%。鉴于优质内容资源的稀缺性和出版物内容规划、洽谈、立项、评审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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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延迟，但优质内容资源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项目需要继续实施并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二）仓储物流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对下沙仓储物流基地、诸暨 1 号仓与诸暨 2 号仓进行自动化、信息

化升级改造，旨在提升公司仓储物流基础建设及硬件智能化水平，提高物流服务

能力，降本增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2.项目必要性 

发行业务是公司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业务板块之一，对仓储物流有巨大需求。

目前，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的中盘物流主要由约 14 万平方米的下沙仓储物流基

地提供，公司现有的仓储物流布局已不能满足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本项目以浙

江省新华书店集团物流系统为基础，应用信息化和物联网等技术，对公司核心仓

储物流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效率、服务优、低成本的智慧物流体系，并在

此基础上打造集出版物流和多元化商业物流、供应链物流和电子商务物流、企业

化物流和社会化物流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降本增效，保持核心竞争力。 

3.项目投资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 5,584.22 万元，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省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 

4.项目经济效益估算 

本项目为成本类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故不单独进行经济效益测算。 

5.项目进展情况及预计完成时间 

仓储物流项目围绕提升仓储物流基础建设智能化水平及服务能力，计划对下

沙仓储物流基地、诸暨 1 号仓和 2 号仓进行自动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募集资金

总投资 5,584.22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际使用资金 2,142.78 万元，

实施进度 38.37%。由于部分设备处于试运行及调试阶段，后续仍然具备投资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需要继续实施并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五、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优质内容项目和仓储物流项目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决定继

续实施上述募投项目。继续实施期间，公司将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合理安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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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六、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行业发展情况、技术发展趋势、项目建设

及投资进度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密切关注

市场变化，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确保

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实施。 

七、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

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质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当前的

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